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

醫療補助費用申請單

基金會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
	就醫醫院名稱
	
	科別
	

	病患姓名
	
	性別
	（）女（）男
	年齡
	   歲   月

	病歷號碼
	
	身分證字號
	

	通訊處
	
	電話
	

	家屬姓名
	
	關係
	
	電話
	

	住院日
	
	出院日
	
	醫院申請人及單位印章

	家庭狀況：（家系圖、收入及費用）

病患目前情形及申請補助用途說明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收入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 動 產                

	醫療情形：

1. 癌症原發部位：

2. 轉移部位：

3. 評估：預估存活 （ ）一個月內   （ ）二至四個月內   （ ）四至六個月內  

主治醫師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醫療費用總額：
	請附上相關收據：1.醫療總費用□有 □無

                2.醫院減免  □有 □無

	申請本會補助金額：
	申請醫院相對減免：

	補助費用支票抬頭：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＊以下由基金會填寫＊＊

	審

核
	
	結

案
	支票號

日 期：

	
	
	
	□ 1.掛號   □ 2.回條   □ 3.收據


醫療費用補助辦法

【2005年8月修訂】

一、 辦理單位：

本會合約醫院。

二、 補助對象：

於本會各合約醫院就診之：

1. 末期病患，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。

    2. 病患及家屬願意接受安寧緩和醫療，確定不做治癒性治療。

    3. 病患該項醫療費用不得享有其他機構重覆之補助。

三、 補助內容

1. 補助額度：

1) 由各合約醫院社工師評估後提出申請，合約醫院應給予相對於基金會之補助為原則。如：經社工評估欲予補助案家三萬元，則向基金會申請一萬五仟元，另一萬五仟元應由醫院相對補助。

2. 申請項目：

1) 一般醫療費用、病房差額。

2) 特殊自費藥物、特殊放射治療等項目，以病患的治療需要為目標。
3) 看護費請先申請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補助。本會補助原則上一年限申請一次，補助額度為看護費總額20%，以二萬元為上限，申請需出具「看護服務證明」。
4) 其他特殊情況者，以專案方式提報基金會。依程序會簽三組主委及董事長，經審核同意後，報備董事會。

四、 補充說明：
1. 為能達到更適切反應補助患者之需求，並兼顧公平正義原則，若為第二次申

請，敬請提供需求說明，以利審查作業進行。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

看護服務證明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合格病患服務員，於                  醫院提供                病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護服務之狀況如下：

	看 護 時 間 起 迄
	班  別
	班別單價
	小計金額

	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

 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
	□ 全（24小時）

□ 日（12小時）

□ 夜（12小時）
	
	

	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

 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
	□ 全（24小時）

□ 日（12小時）

□ 夜（12小時）
	
	

	（※以上資料請確實填寫月、日、時，以利審查作業）

	總計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 拾元整



	看護員簽名與蓋章：
	身份証字號：

	
	聯 絡 電話：

	
	戶 籍 地址：



	
	
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經確認，上述看護期間確為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證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醫院醫療團隊人員蓋職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以上各項資料若有塗改，需於塗改處押章】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看護本人之身份証正、反面或居留証影本黏貼處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反面





正面








